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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第 四 十 届 会 议  

2017 年 7 月 3－ 8 日，罗马  

实施粮农组织治理改革行动  

 

内容提要 

2015 年 6 月，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批准了粮农组织治理改革独立

审查情况评估提出的一系列建议。作为 C 2015/26 Rev.1 号文件第 II 部分向大会

提交的这些建议是理事会独立主席按照理事会第一四八届会议（2013 年 12 月）

的要求于 2015 年 2 月召开的两次治理改革评估开放式工作组会议取得的成果。

本文件介绍针对这些建议采取的后续行动。 

建议大会采取的行动  

提请大会注意针对治理改革评估商定的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情况。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理事会独立主席  

Wilfred Ngirwa 

电话：+39 06570 57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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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件详细介绍针对商定的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2. 建议 1－关于审查全球政策一致性和管理框架方面：理事会第一五五届会议

（2016 年 12 月）批准了“气候变化及其对粮农组织工作和活动的影响”作为在

C 2017/35 号文件中提交大会批准的 2018－19 两年度主题。 

3. 建议 2－关于理事会的监督职能：秘书处更加重视在《2014－15 年计划执行

报告》和《2016 年中期审查综述报告》中向成员提供基于结果的数据，并为此举行

非正式会议，以在领导机构正式会议之前，介绍并深入分析和讨论问题和文件。 

4. 建议 5－关于就新增职责为理事会独立主席提供更大支持：理事会独立主席

呼吁秘书处根据闭会期间需求予以协助这一惯例顺利得以延续。 

5. 建议 6－关于理事会独立主席的资格：关于理事会独立主席一职候选人资格

要求的拟议补充内容在 C 2017/LIM/8 号文件中提交大会批准。 

6. 建议 7－关于长期跟踪某些问题：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的议程根据本组织

《总规则》第 XXVI 和 XXVII 条规定的两委员会职责、计委和财委本身或理事会

提出的指导意见以及按照要求在规划周期内定期审查的跨领域或战略性问题安排。

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的职责性质要求审议理事会或总干事向其转交的具体事宜。 

7. 建议 8－关于理事会下属各委员会候选人的资格：理事会独立主席在为筹备

理事会第一五六届会议而与各区域小组主席和副主席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提醒成员

注意本组织《总规则》的相关规定。此外，还编制了一份网上提名表格，供候选人

添加个人履历，并确保会在大会结束后为期一天的理事会会议上提交讨论的有关

理事会三个下属委员会候选人的文件处理工作得到改进。 

8. 建议 9－关于评价和审计报告的审查：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成员审议各自

会议暂定日程期间审查了关于评价和审计报告的提案，这些提案也得到了计委和

财委主席的批准。就评价报告而言，计划委员会定期审查“战略及计划评价示意性

滚动工作计划”供理事会批准。 

9. 建议 10－关于技术委员会在闭会期间的职责：这项建议已被纳入各委员会

的主流工作惯例。关于指出了这一联合国系统普遍情况的章法委建议，各主席团/

各指导委员会在上个两年度闭会期间举行了若干会议，重点确定各委员会议程，

与其他委员会主席团协调，并审查各届会议筹备进展。 

10. 建议 11－关于区域会议确定优先重点：虽然介绍了产出和结果层面的成果

（见下文），但各区域会议就区域层面优先重点提供的指导意见却侧重于区域倡议

和新出现的问题，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鉴于粮农组织战略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2018－21 年中期计划》中紧密相连，这会提供契机，可在 2018 年各区域会议上

更好地着重确定区域层面的优先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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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议 12－关于区域会议可用信息：向区域会议提供的基于结果的数据范围和

数量有所增加，包括按区域列表介绍产出和结果层面的成果以及区域倡议的进展。 

12. 建议 13－关于理事会及其各下属委员会的《多年工作计划》格式：根据成员

在非正式会议上与独立主席及在理事会会议上定期讨论的意见和提案，按照要求

对理事会相关问题进行了跟踪和审查。理事会下属委员会遵循各自惯例。 

13. 建议 15－关于专题评价的范围：一项关于专题战略评价的提案和一项 

《评价办公室战略和行动计划》先由计划委员会第一二一届会议审查，后经理事会

第一五六届会议批准。 

 

 


